
机票、酒店问题成“心病”

“现在要出去玩，确实方便，一部手机

就能走遍天下，但是要规避一些烦心事，最

好还是提前做做功课。”27岁的张欣（化

名）是一名旅游“发烧友”，为了有时间去寻

找“诗和远方”，她在去年五一前，辞去了国

企的工作，当起自由撰稿人，可在今年春节

期间的一次旅游经历，让她对以后的旅游

出行产生了担忧。

张欣称，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她在一

个旅游APP上预订了往返新加坡的机票

和酒店，5天4晚，一共花了1万多元。后

来，因为家庭因素，她要推迟两天出发，便

找平台协商，“平台也同意推迟，但推迟后

往返机票要贵近2000元，酒店也要加收两

天的房费，算下来要多花4500元。”

因想着不划算，张欣便想将之前预定

的机票和酒店全部退掉，等春节过完后再

去，该平台客服却称，已经预定的机票和酒

店 无 法 退 订 ，即使要 退最高只能退

1000元。

重庆一广告公司职员王先生也向记者

抱怨道，旅游本是高兴的事，到了之后却很

不愉快。“有一次，我明明在APP上预订了

宾馆，宾馆方却说查不到信息。还曾遇到

预订后网站后台已确认，却接到客服电话

说要涨价等情况。”他回忆道，“去年国庆，

我想去热门景区，连着好几家预订好的宾

馆坐地起价，退还30%的房费后，再高价

卖给别人。联系预订网站反映情况，也收

效甚微。”

记者注意到，目前酒店和机票问题已

成为消费者选择在线旅游平台的“心病”。

例如，酒店预订后不能入住或者坐地起价，

机票不能退改签，即使能改签，费用也奇高

等等问题，“本想图方便，却遭遇了更多麻

烦。”王先生很苦恼。

“钱景”与乱象“比翼齐飞”

“对于旅游市场的未来发展，互联网

的助力显而易见。”重庆一旅行社负责人

王伟透露，近年来，旅游已连续蝉联消费

意愿前三甲，且在线旅游预订用户规模已

超4亿人，网上预订火车票、机票、酒店及

旅游产品人数比例逐年增加，2018年在

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突破万亿元，“钱景”

十分可观。

面对如此大的“饼”，不少在线平台不

惜打擦边球甚至采用违规手段，推出不符

合实际的虚假夸大宣传，利用平台有利地

位制定霸王条款，提高退改票费用，推行捆

绑销售，随意更改或取消订单内容等乱象

也时有发生。

据前述人民网旅游3·15投诉平台公

布数据显示，2018年涉及在线旅游企业

的投诉有所上升，达到1156条，对于众多

投诉，仅有 13 家在线旅游企业进行了

回复。

“总体来说，通过在线旅游平台预订相

关产品，会出现反悔难、随时有变数、真假

难辨、维权困难等情况。”四川一消费者李

浩曾投诉，在某在线平台上订购的主题公

园三选一套餐本来包含了马戏门票，在兑

换套餐时却并不包含马戏门票。

让消费者最为窝火的是，面对种种出

现的问题，旅游平台却并不是“一直在线”，

电话无人接听、解决困难不及时、内部工作

人员互相推诿的问题屡见不鲜。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在线旅游企业

普遍忙于资本运作，通过兼并重组方式进

行产业整合，意在扩大在线市场占有量。

在急于扩充过程中，整个行业容易疏忽对

质量的把关，导致在线旅游屡屡“偏科”，才

出现“钱景”与乱象“齐飞”的局面。

法律与监管皆不可少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行旅游法中，

涉及在线旅游企业内容并不多，整个行业

监管缺乏系统的法律支撑。

以网约住宿为例，作为共享经济时代

的新兴产物，网约住宿在满足人们出行住

宿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提高闲置房产利用

效率、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网

约住宿一般零散分布于居民小区或公寓楼

内，公安、消防、工商、旅游等部门难以有效

监管。

对此，有业界人士呼吁，立法部门应尽

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各经营者

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制

定在线旅游业监管具体操作规范，不能让

各经营者推诿责任；同时加快制定在线旅

游业服务质量标准等行业标准。监管部门

还应着力规范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发布旅游

经营信息行为，重点监督经营者以电子数

据形式提供的合同格式条款。此外，在线

旅游平台还需履行“第一责任人”义务，守

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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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跑非跑”：预付卡商家
充分使用“最终解释权”

2013年12月5日，许女士在上海阿里

巴巴影像公馆为其孩子拍摄了一套写真。

选照片时得知，如果充值1000元则可赠送

2页此次拍摄的入册照片，且后续消费可

享有优惠价格。

“折扣很诱人，又有多家影楼可以选

择。”许女士心动了，便充值1000元办理了

一张妈妈嗨卡。商家承诺该卡可至妈妈嗨

网旗下13家摄影机构任一门店使用且无

有效期限，并可获取优惠价格。

2017年7月，当许女士准备再次给孩

子拍摄写真时发现，相关摄影门店已集体

消失。经向工商部门投诉，许女士发现妈

妈嗨预付卡并无备案。

然而，商家却解释称13家摄影门店中

仍有一家在经营，许女士仍可在该门店消

费，虽该门店无法读取许女士持有的充值

卡信息，但可以根据许女士所报的卡内余

额协商处理，且相关数据及网站信息已丢

失，许女士所持有的充值卡内余额已无法

核实。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以“仅剩一家”的

借口推延退款外，预付卡商家常用的戏码

还有以“装修”为名暂停营业、突然通知消

费者“被动转会”至其他机构消费等。

记者采访发现，在商家和消费者有书

面合同的情况下，大多是由商家提供格式

文本，合同中包含“本店享有最终解释权”

“本卡不予退还现金”等格式条款。在资金

链出现问题时，部分商家为了拖延时间或

躲避惩罚，往往以“最终解释权”为托底条

款打一些擦边球。

消费者单向风险巨大
维权或遭遇“三重门”

上海市长宁区人 民法院 发 布 的

《2015-2018年涉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纠纷

案件司法审判白皮书》显示，预付卡类案件

主要发生在私教健身、美容美发和教育培

训等服务行业，其中又以健身行业最为集

中，连续4年占此类案件的95%以上。引

发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者迁移店址或关

门停业，消费者无法继续接受服务。

“单用途预付消费卡模式的提前预付

性导致消费者单向风险凸显。”上海市长宁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刘亚玲表示，

消费者在交付款项后处于弱势地位，其能

否完整享受商品或服务，很大程度取决于

商家的经营状况和诚信程度，一旦经营者

出现经营不善、服务质量下降等情形，消费

者权益极易受到损害。

记者调查发现，一旦发生预付卡商

家跑路事件，消费者维权会遭遇很多障

碍。首先，就面临着找谁要钱的难题。

部分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品牌历经多次

变动，导致会员权利承接混乱，消费者维

权受阻。

“如在一起健身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中，消费者提供的合同、收据、合同落款

用章、健身卡品牌标志均存在不同，给案件

审理、事实查明、责任主体认定带来一定困

难。”刘亚玲说。

其二，余额多少难认定。部分商家在

销售预付卡时，仅在其系统内登记消费者

相关信息，并未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对

服务内容、项目金额、使用期限等均无明确

书面约定。部分消费者与商家签订了格式

合同，但事发后，一些商家宣称，相关数据

及网站信息已丢失，消费者所持有的充值

卡内余额自然就无法核实。

其三，赢了官司却遭遇执行难。记者

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预付卡类案件

缺席审判的比例较高。从上海长宁法院近

4年审结的此类案件来看，发卡公司多因

自身经营不善、无法继续维持而歇业。消

费者申请强制执行后，很多被告无财产可

供执行，执行难度较大，消费者款项难以得

到实际清偿。

法律滞后监管空白
根治顽疾需多管齐下

“现行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与消费者权

利保护的全面性需求不匹配。”刘亚玲表

示，就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经营者与消费

者一旦出现预付消费卡纠纷，处理依据的

主要法律为《民法总则》《合同法》和《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辅以2016年商务部修

订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为参

考。但预付消费卡种类繁多，牵涉到的法

律主体不尽相同，对其难以进行“一刀切”

式的管理。

“虽然一些地方先行先试，出台地方性

管理办法，但法律层级较低，且将兑付特定

商品或服务的情形排除在外，难以对消费

者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刘亚玲说。

此外，工商、商务、公安等部门对预付

消费卡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虽均具有一定的

监督权，但由于权责划分不明确，造成部门

之间权责交叉，降低了监管效率，导致监管

难以有效运行。

刘亚玲建议，应尽快出台针对单用途

预付消费卡纠纷的专项法律法规，对发卡

资质、发卡规模、资金用途、退卡机制等方

面进行规制。同时，进一步明确行政监管

主体和职责分工，构建多个监管部门之间

的协作机制，消除监管盲点，形成合力，协

同做好售卡备案、信息披露、资金管理等各

项工作。

预付卡商家上演“另类”跑路

维权路上要过哪些“卡”？
新华社 黄安琪

预付卡商家跑路消失，消费者遭遇维权难已不是新鲜事。然而记者调查

发现，为了躲避判罚，拖延赔付时间，不少预付卡商家开始上演“另类”跑路

——“停业装修”“被动转会”“仅剩一家”等戏码轮番上演，制造出一种“似跑非

跑”的现象，让消费者陷入维权困境。

退款退订难、售后处理慢、霸王条款多

在线旅游，如何走出“投诉重灾区”？
《工人日报》李国

近些年，在线旅游平台以高效便捷的服务受到消费者青睐，也持续暴露出诸多问题。日前，据人民网旅游3·15投
诉平台公布的2018年旅游投诉数据显示，平台全年共收到有效投诉1447条，其中涉及在线旅游企业的投诉占总投诉

量79.89%，集中反映在航空、酒店、旅行社、景区和导游5个领域，机票不能退改签、退改签费用高、加价出票仍是投诉

重灾区。不少旅行爱好者感叹，世界这么大，也不是想看就能看，被线上旅游企业“坑”了后，“远方”没有诗，只有烦恼。


